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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暂行办法
商业汇票承兑、贴现暂行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四日发文

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起执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商业信用的疏导和管理，更好地发挥商业信用的积极作用，促进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商业汇票是指单位之间根据购销合同进行延期付款的商品交易时，开具的反映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根据承兑人不同，分为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

一、商业承兑汇票是指由收款人开出，经付款人承兑，或由付款人开出并承兑的汇票。

二、银行承兑汇票是指由收款人或承兑申请人开出，并由其向开户银行申请，经银行审查同意承兑的汇票。

这两种承兑汇票在同城和异地均可使用。

第三条 签发、承兑、使用汇票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一、使用汇票的单位必须是在银行开立帐户的法人。

二、签发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禁止签发无商品交易的汇票。

三、汇票经承兑后，承兑人即付款人负有到期无条件交付票款的责任。

四、汇票除向银行贴现外，不准流通转让。

第四条 汇票承兑期限，由交易双方商定，一般在三至六个月，最长不超过九个月，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如属分期付款，应一次签发若干不同期限的汇票。汇票到期，一律通过银行转帐结算。

第五条 商业承兑汇票

一、付款人必须在汇票正面签署“承兑”字样并加盖印鉴，印鉴须与其在开户银行预留印鉴相符。

二、付款人应于汇票到期前将票款足额交存其开户银行，银行俟到期日凭票从付款人帐户划转给收款人或贴现银行。

三、汇票到期日付款人帐户不足支付时，其开户银行应将汇票退给收款人，由收付双方自行处理。同时，对付款人应比照签发空头支票的规定，按票面金额处以百分之一的罚金。

第六条 银行承兑汇票

一、承兑申请人持汇票和购销合同向其开户银行申请承兑，银行应按照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审查，如同意，即可与承兑申请人签订承兑契约，并在汇票上签章。

二、承兑银行应按票面金额在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幅度内，酌情向承兑申请人收取承兑手续费。承兑手续费每笔不足五元的，按五元计收。

三、承兑申请人应于汇票到期前将票款足交存其开户银行，承兑银行俟到期日凭票将款划转给收款人或贴现银行。

四、汇票到期日承兑申请人未能足额交款时，承兑银行除凭票向收款人或贴现银行无条件履行支付外，　应根据承兑契约规定，对承兑申请人执行扣款，并对尚未扣回的承兑金额，按逾期贷款计收利息。。

第七条 汇票贴现

一、收款人需要资金时，　可持承兑汇票向其开户银行申请贴现，银行按信贷政策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可按票面金额扣除从贴现日至汇票到期日的利息后，予以贴现。

二、贴现期限一律从贴现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止。

三、贴现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按略低于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收；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可按略低于建筑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收。

四、已贴现的商业承兑汇票，到期日付款人的银行帐户不足支付时，其开户银行立即将汇票退给贴现银行，贴现银行对已贴现的金额视同逾期贷款处理。

第八条 汇票的印制与发售

汇票可以由企业印制,也可以由专业银行印制、发售。

第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全国统一执行。

第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重庆、 武汉、 沈阳、大连、哈尔滨、广州、西安市分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作补充规定，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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